


附件 

（第一款所指者） 

中藥藥事活動場所命名規則 
 

一、場所名稱須至少以一種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語文表述。 

二、場所名稱不得含有與該場所的准照類別不符，又或令人對該場所業務、規模

或准照持有人的認別資料產生混淆或誤解的名稱或用語。 

三、場所名稱不得含有損害公共道德、善良風俗、公共利益，又或貶抑他人的名

稱或用語。 

四、場所名稱不得與已獲發同類准照的其他場所的名稱相同或產生混淆。 

五、場所名稱不得與公共機構或團體的名稱相同或產生混淆，但獲相關團體同意

者除外。 

六、場所名稱不得含有任何國家、地區，又或具有類似意義的名稱或用語，但申

請人擬使用的場所名稱與其在有關國家或地區實際經營的同類場所的名稱相同

除外。 




